

附件2
考 生 须 知
1.考生进入预备室后，不得喧哗，不得随意离开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及时告知工作人员，由工作人员处理。
2.考生在集合后至离开考试地点前一律不得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。考生在预备室可看资料、书籍，在备课室只能查阅指定的教材，其他资料放在工作人员指定的位置，进入试讲考场可以携带自己的备课材料。
3.考生进入试讲（技能测试）室时不得穿戴有明显职业特征的服装和饰品。
4.考生先通过抽签确定参加试讲（技能测试）的顺序。考生须在所抽签号上签字，由引领员按签号依次引领进行试讲和技能测试。抽签开始后，仍未到达预备室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。
5.每位考生备课时间为60分钟，备课结束时须在《备课记录表》上签字确认，签号交引导员保存。试讲时间为20分钟。
音乐技能测试个人主修方向民乐乐器一种；加试项从二胡、扬琴、古筝、竹笛、中阮任选一项（加试项不能与主修方向乐器重复）。考试时间为每项10分钟（每项单独计时），共20分钟，考生一次性完成。考生按主修乐器、加试项目的次序进行测试。乐器自备。

体育技能测试包括跑、跳、投掷三项基本技能和一项特长。特长测试从武术、篮球、乒乓球任选一项，器材自备。

信息技术技能测试一是要求考生现场摄像3分钟，然后编辑、输出，限时30分钟；二是要求考生现场诊断维护计算机，限时15分钟。每项单独计时，考生一次性完成。

试讲（技能测试）最后1分钟计时员对考生提示。听到计时员宣布规定时间到后，考生应立即停止试讲（技能测试）。
6.考生试讲（技能测试）时不得向考官透漏姓名、准考证号、工作单位和能证明个人身份的信息，违者取消试讲（技能测试）资格。
7.考生试讲（技能测试）结束后，由引领员引领到休息室。考生应将所用教材交引领员保存。本组试讲（技能测试）全部结束后，由主考官到休息室宣布考生的试讲（技能测试）成绩。
8.考生不得在预备室、备课室、休息室以外的地方随意走动。
9.考试总成绩和进入体检、考核范围的人员名单将适时在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、滨州人事考试信息网上公布。



